易门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表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易公交决字[2017]第5304252600050376号

	案件名称
	白连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营运机动车

	被处罚
当事人
	个人姓名
	    白连成

	
	单位
	名称
	

	
	
	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姓名
	

	主要违法违规事实
	2017年02月21日09时40分，白连成驾驶云F5434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，在易门县禄屏线K294+200M处，实施了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被易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勤民警当场查获。

	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	白连成实施了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及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(二)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白连成罚款贰仟元的处罚。

	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	15日内到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村信用社云南省各营业网点银行缴纳

	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
	易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	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
	2017年2月21日


